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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致：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为在北京市司法局注册设立并

依法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根据本所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

膜科技”、“上市公司”或“公司”）签订的《法律服务协议》，本所委派律师以专

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就津膜科技本次拟实施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宜（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法律意见书》和相应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以及《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标的资产过户情况之法律意见

书》、《关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关于天津膜天

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合称“已出

具律师文件”）。现就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

配套融资发行”）的实施情况，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同上述已出

具律师文件中使用的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律师在上述已出具律师文

件中所作出的声明同样适用于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津膜科技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交易实施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

料一同上报及公告，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要求，按照中国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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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方案 

1、 发行对象 

根据津膜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议案，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对象为不超过5名的特定投资者。 

2、 发行价格 

根据津膜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议案，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将按照以下方式之一进行询价确定： 

（1）不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津膜科技股票交易均价； 

（2）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津膜科技股票交易均价但不低于该

均价的90%；或发行价格低于发行期首日前一个交易日津膜科技股票交易

均价但不低于该均价的90%。 

3、 发行数量 

根据津膜科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议案，津膜科技募集配套资金总

金额不超过10,927.57万元，且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以发行

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最终的发行数量将根据询价确定

的发行价格计算确定。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

和《创业板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已取得的批准和授权 

1、 津膜科技的批准和授权 

（1） 2017 年 4 月 21 日，津膜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等关于本次

交易的议案。 

同日，津膜科技全体独立董事出具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及《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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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意见》，对本次交易有关事项表

示事先认可，同意将本次交易有关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对本次交

易的有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 2017 年 5 月 31 日，津膜科技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关于调整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

于<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议案》等关于

本次交易的议案。 

（3） 2017 年 7 月 21 日，津膜科技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

目募集配套资金金额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将募集配套资金总金额由

11,100.00 万元调减至 10,927.57 万元。 

2、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017 年 9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向王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761 号），核准了本次配套融资发行。 

基于上述，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已获得津膜科技的批准和授权，并已取得中

国证监会的核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和《创

业板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实施情况 

1、 募集配套资金的支付情况 

2018 年 1 月 19 日，发行人向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获得配售的 1 家发行

对象河北建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发出了《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

缴款通知》。在发行结果确定后，津膜科技与发行对象签订了《天津

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准验

字[2018]100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8 年 1 月 22 日 17 时止，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对象缴纳的申购资金合计 59,599,994.55 元，已划

入主承销商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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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注册资本验资情况 

2018 年 1 月 25 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致同验

字（2018）第 110ZC0023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8 年 1 月 23

日止，扣除承销费 8,630,000 元，发行人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 50,969,994.55 元。发行人已收到本次配套融资发行对象

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4,609,435 元，截至 2018 年 1 月 23 日止，发行

人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 303,922,186 元，实收资本为 303,922,186 元。 

3、 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的上市事宜 

2018 年 2 月 8 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根据该《股份登记申请

受理确认书》，发行人向认购对象发行的 4,609,435 股人民币普通股

（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4,609,435 股）股份登记到账后将正式列入

发行人的股东名册。根据《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

书》，上述非公开发行的 4,609,435 股股份的上市日期为 2018 年 3 月

8 日。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津膜科技已经完成了本次配套融

资发行项下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新增股份预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将于登记

到账后正式列入发行人的股东名册。津膜科技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和《创业板发行管理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 本次交易的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津膜科技的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

程中未发生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差异的情形。 

五、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1、 上市公司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

换情形，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董事 
李新民、魏义良、韩松、范宁、 

郑兴灿、赵息、韩刚 

李新民、刘清、范宁、叶泉、唐运平、

李清、王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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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 邱冠雄、刘立群、环国兰 刘晓晖、刘繁良、环国兰 

高级管理

人员 

范宁、武震、郝锴、殷佩瑜、徐平、

何文杰、戴海平、李洪港、胡晓宇、

王若凌 

范宁、郝锴、殷佩瑜、何文杰、胡晓

宇、戴海平、李洪港 

2017 年 7 月 21 日，公司披露《关于副董事长辞职及补选非独立董事

的公告》、《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和《关于监事

辞职及补选监事的公告》，公司原董事魏义良、原董事郑兴灿、原监

事刘立群提交书面辞职报告，公司董事会提名刘清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提名唐运平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监事会提名刘繁良

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2017 年 8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增补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股东大会选举刘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任期

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股东大会选举

唐运平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日止；股东大会选举刘繁良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

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因公司原财务总监公司王若凌女士提交书面辞职报告，2017 年 11 月

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郝锴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郝锴先生为公司

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 

2018 年 1 月 11 日，津膜科技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等议案，选举李新民、刘清、范宁、叶

泉、唐运平、李清、王春青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其中，叶泉

为本次交易对象之一；选举刘晓晖、刘繁良于职工代表监事环国兰共

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任期自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2018 年 1 月 12 日，津膜科技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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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研发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生产总监的

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工程师的议案》等议案，因武震先生、徐平

先生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 标的公司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存在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更换情

形，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董事 王刚、叶泉、邱文慧、张东涛、柴尚成 李新民、王刚、郝锴、殷佩瑜、叶泉 

监事 李瀚章、魏翠霞、秦健 环国兰 

高级管

理人员 

张东涛、柴尚成、邱文慧、张建疆、邢秀

兰、徐光联、段雅锋、周振伟、杨东烨、

田拂静 

叶泉、张东涛、杨东烨、李小军、段

雅锋、吴学军、秦健 

六、 本次交易所涉及主要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1、 协议履行情况 

2016 年 9 月 28 日，津膜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并与王刚、叶泉签订《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王刚、叶泉之间关于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7 年 4 月 21 日，津膜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2018 年 1 月 19 日，津膜科技、中信建投证券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

者发出了《缴款通知书》，获配投资者已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发行

人已与河北建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1 家发行对象签署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协议》。 

上述协议对本次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约定。截止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交易各方均依据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不存

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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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中，相关方已就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股

份锁定等方面做出相关承诺，该等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

中予以披露。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主要承诺仍在履行期

内，相关承诺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所涉主要协议已经履行或正在履行中，就签署、

履行本次交易协议情况各方不存在争议；相关承诺方目前未出现违反

就本次交易所做有关主要承诺的情形。 

七、 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有关安排，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办理： 

1、 办理津膜科技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及相应修改章程等相关事宜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 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3、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交易对方部分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或履

行条件尚未出现，对于尚未出现履行条件的承诺事项，在该等承诺事

项的履行条件出现的情况下，相关承诺方将需履行相应协议或承诺。 

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八、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条件，交易各

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除本法律意见书所述的后续事项外，本次交易已按照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和《创业板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进行实施，且实施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

办法》和《创业板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交易尚需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在各方按照其相关

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相关后续事项对津膜科技不构成重大法律风

险。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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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肖  微 

 

 

                                                             

    经办律师：叶军莉 

 

 

                                                             

    经办律师：薛天天 

 

 

2018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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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原财务总监公司王若凌女士提交书面辞职报告，2017年11月7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郝锴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郝锴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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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标的公司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存在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更换情形，变动情况如下：

	六、 本次交易所涉及主要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1、 协议履行情况
	2016年9月28日，津膜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并与王刚、叶泉签订《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王刚、叶泉之间关于甘肃金桥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2017年4月21日，津膜科技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补充协议》。
	2018年1月19日，津膜科技、中信建投证券向获得配售股份的投资者发出了《缴款通知书》，获配投资者已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发行人已与河北建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1家发行对象签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上述协议对本次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作出了明确约定。截止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交易各方均依据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2、 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中，相关方已就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并减少关联交易、股份锁定等方面做出相关承诺，该等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主要承诺仍在履行期内，相关承诺方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所涉主要协议已经履行或正在履行中，就签署、履行本次交易协议情况各方不存在争议；相关承诺方目前未出现违反就本次交易所做有关主要承诺的情形。

	七、 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及有关安排，本次交易尚有如下后续事项有待办理：
	1、 办理津膜科技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及相应修改章程等相关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 就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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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八、 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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